
关于在昆士兰州销售烟草和电子烟产品，您需要了
解的信息。

本资料单概述了在销售吸烟产品时必须遵守的法律。 这些法律适用于烟草、电子香烟和电子烟设备、草
本香烟和散装混合烟丝、水烟和相关产品，例如卷烟纸、过滤嘴、吸头、烟弹、烟液和尼古丁盐、香料、切割
器、烟嘴、卷烟机和烟斗。

如需更多信息：
• 请访问 www.health.qld.gov.au/public-health/topics/atod/smoking-laws/

retail  
• 请致电 13 QGOV (13 74 68)
• 请查阅零售吸烟产品的法律： 零售商指南要求、1998 年《烟草与其他吸烟产品法》

和 2021 年《烟草与其他吸烟产品条例》。

如需更多以您的语言提供的信息，请致电 13 74 68 要求提供口译员。

在销售吸烟产品时，必须做一些关键的事情
在销售吸烟产品之前，必须确保：

• 持有许可证并将其副本展示于销售吸烟产品的
地点

• 未满 18 周岁的员工不得销售或处理吸烟产品
• 自己和员工不得向未满 18 周岁的人群销售吸

烟产品
• 不得展示、宣传或推销吸烟产品
• 满足有关销售地点及吸烟产品储存的要求
• 不销售任何违禁产品
• 将吸烟产品库存的采购发票副本保留两年。

 
必须持有吸烟产品的销售许可证
需在 2024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吸烟产品的销售许可
证，并在商店内展示该许可证的副本。 需确保您的企
业已准备好迎接这一变化。 如需有关申请和批准流
程以及时间表的信息，请浏览昆士兰州卫生部网站。

未满 18 周岁的员工不得销售或处理吸
烟产品
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必须确保未成年员
工的工作内容不包括销售或处理吸烟产品。 如果企
业员工人数少于 20 人，则必须在 2025 年 9 月 1 日
之前满足此要求。

不得向未满 18 周岁的人群出售吸烟产品
必须确保自己和员工不向未满 18 周岁的人群销售
吸烟产品。

必须在销售点或在烟草产品自动售货机上/旁展示一
个警告牌，说明向未满 18 周岁的人群提供吸烟产品
是违法行为（强制性警告牌）。

必须为员工提供培训，包括：
• 指示员工不要将吸烟产品销售给未成年人，并检

查可接受的年龄凭证
• 警告员工，如果他们将吸烟产品销售给未成年

人，他们可能会被罚款
• 要求每位员工对该培训进行确认并对此进行记

录。

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还需指示员工仅提供您的许
可证批准的吸烟产品，如果员工未成年，则不得提供
吸烟产品。 如果企业员工人数少于 20 人，则必须在 
2025 年 9 月 1 日之前满足新的对未成年员工的培训
要求。 新的

您可以致电 13 QGOV (13 74 68) 免费获取强制性警
告牌和员工培训确认表。

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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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单仅提供一般信息。 您应当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以确保满足所有可能适用于您企业的法律要求。

澳大利亚政府有关烟草广告和烟草包装的法律也可能适用于您的企业。 此信息未在本资料单中概述，但可从
以下网址获取： https://www.health.gov.au/topics/smoking-and-tobacco/about-smoking-and-tobacco/
smoking-and-tobacco-laws-in-australia

不得展示、宣传或推销吸烟产品
您可以通过为数不多的方式让客户了解您销售的吸
烟产品。

可以：
• 同时将一个强制性警告牌和一个允许标志（“此

处有吸烟产品出售”）展示于销售点
• 使用统一的价格标签，以满足对价签上所呈现信

息的位置、尺寸、形式、颜色和信息类型的要求 
• 使用一个提及吸烟产品的注册企业名称
• 最多展示三个水烟筒（包括水烟筒的零件、包装

或图像）。

不得：
• 宣传吸烟产品
• 展示吸烟产品
• 利用竞赛、赠品或其他奖励推销吸烟产品
• 使用提及吸烟产品价格的企业名称
• 展示图片和视频，以促进吸烟产品的消费和使用

或展示与吸烟产品有关的图片和视频
• 在商店内使用任何其他暗示该店销售吸烟产品

的文字或广告标志。

吸烟产品只能从特定的位置销售，并且必须以特
定的方式储存
吸烟产品只能从一个销售点（例如一个柜台）进行销
售。
吸烟产品必须放在顾客无法看到或无法触及的地
方，例如柜台内侧的橱柜中。

吸烟产品不得从临时商店（例如市场摊位或车辆）出
售。

目前，烟草产品自动售货机只能设置于持有酒牌的
酒吧和游戏机区域内或赌场中。 从 2024 年 9 月 1 日
起，酒牌持有场所只能从一个服务柜台销售烟草产
品，并且烟草产品自动售货机必须设于员工专用区域

（例如吧台后面）。 

许多产品属于违禁品，不得对其进行销售
不得销售：

• 无包装的、不符合最低数量要求的香烟、草本香
烟、散装烟草和散装混合烟丝

• 无烟烟草，如口含烟、鼻烟或嚼烟
• 冰烟斗或烟枪
• 尼古丁雾化产品（除非有处方并由药房配发1)
• 类似烟草制品的物品
• 糖果或水果味的香烟 
• 不符合简朴包装和健康警示要求或州法规规定

的其他要求的吸烟产品（非法烟草）。

不得在经营场所内储存或持有非法烟草。

如果您有烟草产品自动售货机，则不得通过该机器
销售电子烟或相关产品、草本香烟或散装混合烟丝。

必须将发票副本保留至少两年
必须将吸烟产品库存的购买发票副本保留至少两
年。

1. 由 2019 年《药品与毒药法案》规定

2023 年 6 月

新的

新的

Chinese Simplified (简体中文) – Selling tobacco and e-cigarettes factsheet


